
受文者:自立嘉義大學

發文日期:中華民自 107年G 丹鼠目

才告文字號;臺款人(四)字第 1070078254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在保密期 fK : 

j也1Jl_ :台:l t;iji 中山

; 02勵之3 l)7(/)4ó

人:蔡毓靜

電話: 02恥773的知6

的件:已退公立學校教戰員 107年重新審定過生u 書(~青於 107年G 月 8 臼下午2 日守主5 派員主中

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揀 I lH車第 20 會議室親領)

主話:賞校退休人員 等 員之退休所得，應依法重新審定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復責校 107年5 月 30 日嘉大人字第 1070007091 號函。
二、查 107 年7 月 1 8 施行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卸條例

第 341'朵、第 36條、第 37條及第 39條規定，實校目前仍支領
丹退休金或辦理{憂，皂存款之退休人員應重新審定其退休所
得，去據以審定貴杖退休人員 等 員之退休所得去口

的已退公立學校教職員 107年重新審定通知書(以下簡稱
通知書)

之、講依據土問重新審定結果，配合辦理以下事宜:

(一)實校所屬退休人員之重新審定結果，攸關當事人權泣，
務請貴技人事室再予確實詳加核對，若有誤列或滿手IJ 情

事，應I:lp中合同相關證件，送本部補辦或更正 c

(二)上問重新審定結果，經核對魚誤後，應依本部 107年4 月

25 日臺教人(四)字第 1070056188號書函辦理轉發通知書

致退休人員收執，並請妥善保管退休人員簽收回執存

板，俾利確認退休人員已收受重新審定結果。

四、另亨通知書謗貴校自行複 fp 1 份保管，作為 107年7 月 1 日以

後退休人員退接新制實施前丹退休金管放之依據。

正本:國立嘉義大學
副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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